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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南茂林
通讯员 杨海林

“检察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跑
了好多路、打了几场官司，事情还是
没解决……”今年 4 月的一天，甘肃
省西和县的天气温暖中夹杂着些许
寒意，一脸憔悴的张某来到西和县检
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将一份监
督申请书递交给工作人员。张某为
何满脸愁容？

包办婚姻埋隐患，虚假信
息作登记

时钟拨回到 20 年前。2003 年 3
月，张某 20 岁，她被父母要求尽快出
嫁，随后，其父亲便与认识的王某之
父谈论此事，二人一拍即合，同意成
为亲家，张某父母便将女儿许配给了
王某。但张某、王某由于年龄尚小，
都对这门亲事没有好感。转眼，到了
结婚的时候，王某只有 18 周岁，因不
满 22 周岁，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王
某便在父亲的安排和帮助下，用虚假
证明材料将自己的年龄虚报至 22 周
岁，并将姓名中的一个字进行了改
动，从而与张某完成了婚姻登记。此
后，王某便与张某以夫妻关系共同生
活，并育有二子。

婚后，二人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
口角，村委会、乡政府都及时介入进
行调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关
系越来越紧张。

2015 年的深冬，夫妻二人的矛盾
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天，张某和
王某再次发生冲突并相互撕扯殴打，一
怒之下，张某便将屋内的一小瓶农药一
饮而尽，后经及时抢救脱离危险。自此
之后，夫妻二人便再也无法共同生活。

诉讼离婚遇难题，四场官
司两头空

2016 年之后，张某便一直在临洮
县务工，王某及两个孩子随全家搬至
瓜州县定居下来，而王某也经常去新
疆务工。但张某的户口未迁至瓜州
县，张某遂准备以离婚的形式结束这
段婚姻。

2018 年 4 月，张某向瓜州县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张
某提交的材料中，被告王某的身份信
息与被告本人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
不相符。因此，法院以“被告主体不
明确，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
回了张某的起诉。2018 年 6 月，张某
不服该裁定，向酒泉市中级法院提起

上诉。经审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

张某又想到了为他们办理结婚
登记的某县民政局。2020 年 6 月，张
某将该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某
县民政局撤销为她和王某颁发的结
婚证。然而，该案因被诉行政行为超
过五年起诉期限，被法院裁定驳回起
诉。张某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
裁定。

万般无奈之下，张某向西和县检
察院申请监督。

围绕案件焦点，检察官两
省三地取证

收到当事人的申请之后，西和县
检察院检察官经过审查认为，一审、
二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期限驳回起诉
和上诉，其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但行
政机关作出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存
在一定瑕疵。

本案中，当事人与民政部门在撤
销婚姻登记问题上的事实认定和法
律适用争议较大。张某始终认为自
己 是 在 2018 年 提 起 离 婚 诉 讼 的 时
候，才知道丈夫王某在婚姻登记过程
中使用虚假信息登记的行为，所以，
自己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并未
超过 5 年。而行政机关则认为，婚姻
登记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当事人应当
自登记结婚时就已经知悉王某是否
使用了虚假信息。

鉴于此，办案组重点围绕王某是
否以虚假信息登记问题展开调查核
实。承办检察官向法院调取了该案的
卷宗，分别前往当事人张某工作生活
地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和王某工作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某煤矿开展
走访调查，并向王某当前户籍所在地
瓜州县双塔镇福泉村村委会调查核实

相关情况、调取相关材料。此外，检察
官还通过向某县民政局调取婚姻登记
档案等材料以及联网查询，进一步了
解案件原委。

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撤销
错误婚姻登记

经查实，代表某县民政局履行婚
姻登记职能的某乡政府未能尽到谨
慎审查的义务，未按规定进行审查、
询问，在当事人未能提供真实身份
证、户口簿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为
张某和王某颁发了没有字号的结婚
证，确实存在不当履行婚姻登记职责
的情形。案涉婚姻登记档案及婚姻
登记信息等材料已遗失，无法通过档
案材料还原事件原貌，且婚姻登记机
关表示案涉婚姻关系不符合自行撤
销婚姻登记的条件。基于此，检察机
关认为，案涉婚姻登记行为存在审查
把关不严、登记操作不规范导致婚姻
登记信息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对当事
人造成重大影响，应予以纠正。

7 月 10 日 ， 依 据 “ 两 高 两 部 ”
《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
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
导意见》 的相关规定，西和县检察
院向某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
议重新审查张某与王某的婚姻登记
程序及结婚证的颁发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如果确实缺少合法要件，应
当予以撤销。

西和县检察院还邀请某县民政
局所在地检察院共同参与该案争议
的化解，与该民政局、当事人召开联
席会议。该民政局当场表示，愿意主
动作为，依法纠错。

日前，某县民政局依法作出撤销
张某与王某结婚登记的决定，这起行
政争议纠纷就此了结。

丈夫身份信息不实，诉讼离婚遇阻
甘肃西和：跨省取证 监督撤销错误结婚登记

检察官前
往当事人住所
地开展调查核
实工作。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鲍欢 周长耀

“今天，是我这几年来最开心的
一天，拿到结婚证我们就能安安心心
地过日子了。”日前，经湖北省十堰市
张湾区检察院依法监督，凤妹儿（化
名）和丈夫成功领取了新结婚证，她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第一时间给承
办检察官发来结婚证照片，分享她的
幸福和快乐。

结婚证被冒名，诉请撤销被驳回

2019 年，凤妹儿因购买房产需要
双方结婚证，遂向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申请补办结婚证，但民政局工作人员
却告诉她，她早已补领了结婚证，而
且结婚证照片上的人并不是他们夫
妻二人。

凤 妹 儿 回 忆 ，她 和 丈 夫 是 1988
年结婚的，2007 年在搬家中因未妥善
保管，夫妻俩的身份证、结婚证均遗
失。想着平时结婚证用得少，就没有
重视，夫妻俩只补办了身份证，一直
没有补办结婚证。

仔细查看民政局电脑上的照片
后，凤妹儿发现，冒用自己身份信息补
办结婚证的是她的闺蜜杨某。这让她
一下想到十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

2007 年，凤妹儿接到银行催缴贷
款的电话，因夫妻二人从未向银行贷
款，他们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后公
安机关查明，是杨某用自己的照片通
过非法办证人员冒名办理了凤妹儿
的身份证，并和当时的男友毛某持私
下取得的凤妹儿和其丈夫的户口本、
伪造的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将凤妹儿
家的房产在银行抵押，办理了 9 万元
贷款，借款期限为 10 年。事发后，双

方对杨某如何取得凤妹儿夫妇的身
份证等相关材料各执一词，且杨某承
诺会按期还款，公安机关未追究杨某
的刑事责任。2017 年，杨某已将贷款
还清。然而，让凤妹儿没想到的是，
杨某当年为了办理贷款，竟然还冒用
自己的信息补办了结婚证。

为了尽快摆脱这件事带来的不
利影响，凤妹儿夫妇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冒名
补办的结婚证和婚姻登记信息。但
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
了他们的起诉。

此后，凤妹儿不断地向有关部门
反映，但是事情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申请监督，检察官查明事实

2022 年 8 月，凤妹儿夫妻俩向张
湾区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该院受
理此案后，承办检察官把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作为精准监督的前提，听取
了相关部门的意见，核查了案涉人员
的身份信息。

承办检察官经过多方走访调查，
查明证实了杨某和毛某冒用他人身
份信息补办结婚证、抵押他人房产的
事实。

“补发的结婚证存在错误，对夫
妻俩造成了重大影响，因超过诉讼时
效无法通过法院判决撤销错误的结
婚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
督机关，需要对公民提出的合法请求
给予支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承
办检察官说。

检察建议纠错，冒名婚姻
终被撤销

为促使该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

化解，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2022
年 9 月，张湾区检察院举行公开听
证，听取作为听证员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高校法律专家及相关职
能部门、当事人的意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运用多
媒体示证的方式，展示了案情、检
察机关调查到的关键事实和相关证
据。在发表意见、举证质证后，大
家一致认为，经检察机关充分调查
核实，补发的结婚证确有错误。

“行政机关对错误登记行为是否
有权主动撤销？”针对这一问题，与
会听证员一致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
途径是由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撤销错误的结婚
证。

“行政机关在凤妹儿夫妇身份信
息被冒用的情况下，为杨某和毛某
补发了结婚证，缺乏补发结婚证的
合法要件。补发的结婚证存在错误
且 对 当 事 人 的 生 活 造 成 了 重 大 影
响，应主动启动纠错程序，保障公
民合法权益。”经讨论，听证员认为
错误的婚姻登记应予以撤销。

随后，张湾区检察院向行政机
关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 建 议 其 基 于 已
经 查 明 的 事 实 ， 尽 快 启 动 纠 错 程
序 ， 最 大 程 度 维 护 权 利 人 的 合 法
权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针
对 凤 妹 儿 夫 妇 身 份 信 息 被 他 人 冒
名 补 办 结 婚 证 这 一 事 实 ， 向 上 级
部 门 提 出 申 请 。 今 年 初 ， 行 政 机
关 作 出 撤 销 凤 妹 儿 夫 妇 被 冒 名 补
发 的 结 婚 证 的 决 定 ， 及 时 在 婚 姻
登 记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中 备 注 说 明 已
撤 销 情 况 ， 并 上 传 决 定 书 及 相 关
材 料 ， 对 之 前 冒 名 顶 替 办 理 的 婚
姻档案进行了撤销处理。

他们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结婚证
十堰张湾：依法监督纠正婚姻登记冒名顶替问题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卓婷 梁名

“检察机关给了公司一次重生的
机会，我们以后一定依法经营。”近日，
湖南省浏阳市某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某专程来到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对
承办检察官表达谢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要从
两年前说起。

企业违法经营被罚30万元

2021 年 12 月，为支持家乡建设，刘
某将名下已成规模的模具公司从湖南
省长沙县搬迁至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公司搬迁后，合伙人退股，带走
部分业务订单和客户资源。此外，受疫
情影响，多笔货款无法按时收回。随着
公司入账金额越来越少，连厂房租金
和员工工资都难以正常支付，员工纷
纷离职，公司资金链也濒临断裂。“为
了盘活资金，我还铤而走险借了高利
贷，最后还是没挺下来。”刘某说。

厂房搬迁至新厂址后，为了尽快
投入生产、回笼资金，刘某在配套的环
保设施建设完成后，便迫不及待组织
生产活动。2022 年 10 月，经行政机关现
场检查，认为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未经自主验收便投入生产，违反
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决定对其作出罚款 30 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

“拿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那一刻，
感觉天都塌下来了。”2022 年 10 月，刘
某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
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检察一体化助力争议化解

而在此之前的 2022 年 5 月，长沙
铁路运输检察院与长沙市政府行政复
议办公室举行“在行政复议中共同开
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联席会
议，就建立联络工作制度和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工作制度达成共识。

“考虑到这个案件跨地域、涉及多
个部门等特点，我们认为邀请长沙铁路

运输检察院介入有助于推动该案行政
争议尽快得到实质性化解。”2022 年 11
月，在征求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同意后，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受长沙市
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邀请，介入刘某申
请行政复议一案的争议化解工作。

由于该案行政争议发生在浏阳市，
为充分发挥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办案一
体化优势，推动争议尽快化解，长沙铁
路运输检察院邀请浏阳市检察院共同
参与该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在查阅相关案卷、实地走访双方当
事人后，检察官了解到，刘某对自身违
法行为认识不清，认为自己公司的环境
保护设施已建成，只是还未来得及邀请
环保专家验收。“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法
规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但刘某公
司系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较轻，从保
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
认为可以考虑对其从轻处罚。”检察官
王健宏说，“在我们和行政机关的协调
组织下，双方当事人经过多次沟通，逐
渐达成共同寻找平衡点的共识。”

今年 1 月，刘某的模具公司完成了
环保设施自主验收和备案。

公开听证消弭分歧凝聚共识

“经我们多次释法说理，刘某意识
到自身错误，并积极按照环保法进行
整改，但仍然觉得行政机关的处罚过
重。为从根本上化解行政争议，同时促
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我们决定召开
公开听证会。”王健宏介绍。

今年 2 月，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在
浏 阳 市 检 察 院 就 该 案 召 开 公 开 听 证

会，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
监督员等担任听证员。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
了案件情况和争议点，双方当事人陈
述了事实和理由、出示了证据，听证员
围绕听证议题对当事人进行了提问，
并发表了意见。经过检察官和行政执
法人员现场释法说理、解释环保法规
及相关行政处罚规定，刘某表示已经
充分认识到错误，理解了环保法等法
律规定，并详细说明了因受疫情影响，
企业尚处于恢复生产阶段，申请减免
罚款。

“模具公司已积极进行整改，完成了
环保设施的自主验收和备案，疫情期间
应当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建议在法定幅
度内按最低标准处罚。”参会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一致表示。

参会的行政执法人员表示同意考
虑对模具公司从轻处罚。刘某也表态：

“通过公开听证会，我也明白了严守法
律红线的重要性，以后一定做到依法
经营。”

听证会结束后，长沙铁路运输检察
院多次进行跟踪回访，联合行政机关向
模具公司有针对性地提出安全和环保
方面的建议，助力公司复产复工。同时
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落实听证会意见。

最终，行政机关决定对模具公司
从轻处罚，由原定罚款 30 万元改为罚
款 20万元。

日前，刘某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向
长沙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递交撤回
行政复议申请的材料，书面签署息诉
罢访承诺书。至此，该案行政争议得到
实质性化解。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帮陷入困境的民企破局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李茂东

2022 年底，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
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辖区法院行
政诉讼案件卷宗时发现一条颇为“蹊
跷”的案件线索：一男子在短时间内，
将婚姻关系变更了 4 次，而其妻子对

“被离婚”又“被结婚”竟然毫不知情。
随后，承办检察官邵宏通过对该线

索深入调查发现，邹某和孙某为夫妻关
系，2015年 10月 27日，邹某找艾某冒充
其妻孙某，在没有提交结婚证的情况
下，区民政局为二人办理了离婚登记。
同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19日，邹某找到
陈某，二人到区民政局先后办理了结婚
和离婚登记。随后，邹某又让艾某冒充
孙某与其办理了结婚登记。

几年后，孙某和邹某因感情不和
到民政局离婚。在办理离婚手续期间，
孙某被告知最后一次与邹某结婚的女

子不是其本人，因此无法为二人办理
离婚登记。这一结果让孙某大吃一惊。
她通过进一步查询得知，在自己毫不
知情的情况下，丈夫邹某竟然将婚姻
关系变更了 4次。

2020 年 8 月 3 日，孙某到法院起诉
民政局，称自己“被离婚”和“被结婚”，
后撤回起诉。同年 9 月 27 日，邹某和孙
某在法院调解离婚。

通 过 进 行 实 地 调 查 ， 检 察 官 发
现，区民政局负责办理婚姻登记的工
作人员没有婚姻登记员证，对办理婚
姻关系登记的必要材料没有进行严格
审查，对孙某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

如此频繁地变更婚姻关系，尤其
是邹某和陈某在两天内迅速办理了结
婚和离婚登记，其背后真相究竟是什
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带着疑问，承办检察官通过询问相
关人员、深入开展调查取证，终于发现
了邹某找朋友艾某冒名变更婚姻关系、

找 朋 友 陈 某 结 婚 又 离 婚 的 真 实 目 的
——原来，邹某和陈某办理结婚登记
后，邹某于当日利用结婚证及陈某的购
房合同和商业贷款材料等提取了住房
公积金 12.6万元，而此款项并未被用于
购买、建造住房等用途，邹某存在用虚
假材料骗取住房公积金的违法行为。

案情终于明朗。今年 2 月，桃山区
检察院依职权向区民政局、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区
民政局依法履职尽责，严格依照法律
规定办理婚姻登记，加强岗前培训，保
证婚姻登记员持证上岗；建议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部门严格审查公积金缴存
人提供的要件，依法依规追回被骗取
的住房公积金。

两家行政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制发
的检察建议均予以采纳。目前，违规提取
的公积金已被追回。相关工作人员违规
办理婚姻登记情况，目前还在进一步处
理中。

揭开女子“被离婚”又“被结婚”背后的真相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后旗检察院在辖区广场开展行政检察宣传活动。
活动中，检察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围绕行政法律知识、行政检察职
能及申请行政检察监督的条件和程序等内容，结合典型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
进行宣传讲解，并提醒群众在遇到问题时要以合法手段寻求帮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王敏摄

让行政检察走进群众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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